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按照公司规定， 每天中午12
点20分至13点10分为午休时间。
而江嘉兴 （化名） 认为， 这是一
段难得的休闲时光， 并多次利用
这段时间在办公室大声播放手机
音乐或手机视频， 毫不顾及他人
感受。 为此， 公司以其在工作场
所喧哗为由， 先后给予其7次警
告、 严重警告等处分。

江嘉兴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存
在过错， 认为午休时间并非工作
时间， 其有自由活动的权利， 公
司对他的警告限制并侵犯了他的
人身自由权 。 当公司依据员工
“受到严重警告后再次违纪给予
解雇处分” 之规定将其辞退时，
他则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15.5万元。

法院认为， 劳动者虽享有休
息的权利， 但应以不影响他人为
前提， 在午休期间选择合理的方
式休息是尊重他人的应有之义，
而江嘉兴通过外放音乐等方式在
办公场所制造各种声音， 应属于
在工作场所喧哗的一种方式。 鉴
于其在办公场所不顾他人感受，
肆意放纵自身喜好， 在受到多次
警告提醒情况下仍未作出任何改
变， 公司依据相关规章制度将其
解雇不违反法律规定， 故于近日
终审判决驳回江嘉兴的诉讼请
求。

午休时间打扰他人
员工受到七次警告

江嘉兴所在公司是一家汽车
配件生产企业， 其2011年8月入
职后被分配到伸缩管厂当操作
工， 后调至生产部制造科担任技
术员职务。 公司规定的工作时间
每天8点30分至17点30分上班 。
其中， 12点20分至13点10分为午
休时间。 然而， 在午休时间， 江
嘉兴却因自己的不当行为多次受
到处罚。

2021年6月30日， 公司第1次
警告江嘉兴， 事由为他在工作场
所大声播放手机音乐， 影响到其
他部门人员 ， 经提醒后仍不改
正。

2021年8月31日， 公司第2次
警告江嘉兴， 事由仍是其在工作
场所内制造手机噪音， 影响到其
他部门人员， 经多人提醒后仍不

改正。 对此，他提出异议，认为自
己是在午休时间玩手机， 并非工
作时间。 午休时间其有自由活动
的权利， 公司针对午休时间玩手
机有声音给予警告限制并侵犯了
其人身自由权。况且，其当时在玩
游戏，游戏声音并非连续传出，经
提醒其一局游戏结束后退出了游
戏改为调低音量看视频。

2021年10月9日， 公司第3次
警告江嘉兴， 事由为午休时间其
在工作场所内大声播放手机音
乐， 影响到其他部门人员正常午
休， 经提醒后仍不改正， 导致部
门多人联名投诉。

江嘉兴辩称， 其在午休时间
玩手机并非上班时间， 公司针对
午休时间给予违纪处罚书， 侵犯
了其人身自由， 处罚书中记载其
他部门联名投诉， 是公司故意为
之。

2021年10月13日 ， 公司第4
次警告江嘉兴， 认为其持续在工
作场所内大音量玩手机， 影响到
其他部门人员， 公司收到多人书
面投诉， 经主管多次提醒后仍不
改正， 继前3次警告后， 再次违
反纪律。

江嘉兴对此次处罚同样提出
异议， 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休息
方式， 其休息方式为玩手机， 午
休时间为自由活动时间， 其通过
午休时间玩手机的方式达到休息
的目的， 公司一直对其进行变相
打压或限制。

2021年10月13日， 公司向江
嘉兴发出 《午休调离工作岗位通
知》， 以其持续长时间在午休时
间大音量玩手机、 制造噪音， 严
重影响其他同事休息， 在多次提
醒警告后仍不改正 ， 要求其从
2021年10月13日起中午12点20分
至13点20分吃完午饭后在公司大
厅接待处休息， 未经允许不可进
入办公室， 如强行进入办公室并
继续制造噪音影响其他人， 公司
将按严重违纪处理。

2021年10月14日 ， 公司第5
次警告江嘉兴， 称其午休时间不
执行公司通知的午休安排， 继续
在工作场所内大音量影响别人，
劝说时对抗不改正， 导致公司报
警处理， 再次严重违反纪律。

江嘉兴对该次处罚提出异
议， 称午休时间其有自由活动的

权利， 公司开出的午休安排及处
罚是对其变相的欺压， 公司企图
以报警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恐吓。

2021年10月20日 ， 公司第6
次警告江嘉兴， 称其在午休时间
不执行公司通知的午休安排， 继
续在工作场所内制造噪音影响别
人， 多次劝说、 多次警告、 多次
管理无效， 再次严重违反纪律，
再次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一次。

江嘉兴对该次处罚提出异
议， 称其没有故意制造噪音， 只
是按照其休息方式在午休并且午
休时间其有自由活动的权利， 其
曾按要求调低过音量， 但无论音
量多小他人都说吵。 公司给其开
出的午休调离岗位通知， 其已提
出异议， 在公司不给出合理的解
释说明前， 其拒绝执行。

2021年10月22日 ， 公司第7
次警告江嘉兴， 称其至今不执行
公司通知的午休安排， 10月21日
继续在工作场所内制造噪音影响
别人， 多次劝解、 多次警告拒不
改正， 拒不服从上司管理， 再次
严重违反纪律， 再次给予严重警
告处分一次。

公司依规辞退员工
员工索赔未获支持

2021年10月22日， 公司向江
嘉兴发出解聘通知书。 该通知的
主要内容是： 江嘉兴在2021年多
次违反公司纪律， 公司对其发出
多个普通警告 、 4个严重警告 ，
但其仍不改正错误， 且不服从管
理。 依据 《员工工作规则》 第86
条第1项规定， 决定给予其解雇
处分。

江嘉兴不服公司决定， 请求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其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5.5万元。 经审理， 仲裁裁决驳
回其请求。 其不服该裁决， 诉至
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
点是公司解除与江嘉兴的劳动关
系是否合法。

从公司提交的证据 《违纪视
频》 中可见， 江嘉兴在2021年6
月30日午休时间在办公室通过蓝
牙音箱外放手机音乐， 在2021年
8月31日午休时间在办公室使用
手机打游戏 ， 2021年10月 8日 、

2021年10月12日在午休时间使用
手机打游戏和观看视频， 2021年
10月13日、 2021年10月21日在午
休时间在办公室使用手机打游
戏。 而江嘉兴在打游戏和观看视
频过程中均未将手机调成静音模
式或通过戴耳机等方式阻止手机
声音外放。

一审法院认为， 友善是作为
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 也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江嘉兴
在办公场所不顾他人感受， 肆意
放纵自身喜好， 在公司以多次警
告提醒其行为已干扰他人的情况
下， 仍未作出任何改变。 劳动者
虽然享有休息的权利， 但理应以
不影响其他人员为前提， 在午休
期间选择合理的方式休息是尊重
其他劳动者的应有之义， 江嘉兴
通过打游戏、 观看视频、 外放音
乐等方式在办公场所制造各种声
音， 应属于其在工作场所喧哗的
一种方式， 亦非合理解决问题的
途径。

公司 《员工工作规则》 明确
规定， 在工作场所内喧哗给予警
告处分； 在一个年度内得到一次
警告后， 再次违反纪律的， 给予
严重警告； 一个年度内警告累计
三次、 严重警告累计两次又再次
违纪的给予解雇处分 。 双方对
《员工工作规则》 的真实性无异
议， 公司据此解除与江嘉兴的劳
动关系， 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
39条规定， 一审法院认定公司系
合法解除与江嘉兴的劳动关系。
因江嘉兴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 缺乏事实和法
律依据，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并
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江嘉兴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争
议的焦点问题为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的赔偿金。 针对该问题， 江嘉
兴虽提出本案上诉， 但其既未有
新的事实与理由， 也未提交充分
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
张， 故应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
分析认定。 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
事人的诉辩、 提交的证据对本案
事实进行了认定， 并在此基础上
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合法合理，
且理由阐述充分 ， 应当予以确
认。 据此，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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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严重违纪辞退员工属合法 编辑同志：
我在公司担任安装工 。

2022年8月10日， 我在工作中
从架子上坠落受伤， 人社局
于同年9月9日认定我为工伤。
由于公司未为我缴纳工伤保
险， 就主动跟我协商工伤赔
偿事宜。 当时， 我还处于治
疗期间， 但面临巨大的医疗
费用压力 ， 我就同意协商 ，
并于 2022年 9月 20日签订了
《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

该协议书约定： 由公司
一次性向我赔偿医疗费、 住
院伙食补助费共计5万元， 我
无权再以任何形式、 任何理
由向公司要求其他赔偿。 协
议签订后的第2天， 公司就将
5万元转给我。 治疗结束后，
朋友建议我去做个伤残鉴定。
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我构成八级伤残， 按规定我
可以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约6万元。 当我要求公司赔付
给这笔钱时， 公司说赔偿已
一次性了结， 而且该协议书
已生效并履行完毕， 不能反
悔。

请问： 我现在可以反悔
吗， 具体又该如何操作？

读者： 左为瑞

左为瑞读者：
你有权反悔。
在签订 《工伤事故赔偿

协议书》 时， 你尚处于治疗
期间， 也未做伤残鉴定， 因
此， 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
任范围还处于待定状态， 你
也难以预见自己的损伤程度
及实际损失数额。 同时， 你
作为一名普通员工， 不具备
相关专业知识能力， 对工伤
待遇并无充分认识， 而且还
面临医疗费用压力， 故可以
认定你当时存在重大误解 。
由于双方协议中确定的赔偿
金额与你因工致残程度八级
可依法获得的赔偿金额有较
大的差距， 双方的权利义务
明显不对等， 因此该协议明
显对你不利， 应属于显失公
平的协议。

你现在应依法及时行使
撤销权。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
一条规定： “一方利用对方
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
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
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 受损
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
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 当事
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
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
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一）》 第五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 “对于追索劳动报
酬、 养老金、 医疗费以及工
伤保险待遇 、 经济补偿金 、
培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案
件， 给付数额不当的， 人民
法院可以予以变更。”

据此， 在公司拒绝支付
给伤残补助金的情况下， 你
应 当 自 知 道 5万 元 赔 款 无
法 弥 补 你 的 损 失 之 日 起 1
年内向法院起诉， 请求法院
判决撤销该 《工伤事故赔偿
协议书》， 并请求法院判令公
司如数支付给各项工伤待遇
款项。

潘家永 律师

负工伤后与公司私了
所得赔偿太低怎么办？

员工午休时间播放音乐 被警告七次仍不改正

读者曾彤彤向本报反映
说 ， 她与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
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试用期为
2个月 。 试用期间 ， 因为患有
先天性精神病需要治疗， 她曾
请假47天。 岂料， 公司以此为
由解除了她的劳动合同。

她想知道： 公司的做法对
吗？

法律分析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
《劳动法 》 第二十一条 、

第二十五条分别规定： “劳动
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

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 “劳
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一 )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
条件的……”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
第一款 、 第三十九条分别规
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
上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
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
以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
超过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
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
试 用 期 不 得 超 过 六 个 月 。 ”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一 ）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

结合本案， 曾彤彤与公司
的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 ， 意味
着 事 关 试 用 期 为 2个 月 的 约
定是合法的， 也决定了公司能
否解除劳动合同的关键在于
其情形是否符合录用条件。

就此， 原劳动部 《关于实
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
知》 第11条规定： “用人单位
对新招用的职工， 在试用期内
发现并经有关机构确认有精神
病的 ，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
原劳动部办公厅 《对 〈关于患
有精神病的合同制工人解除劳

动合同问题的请示 〉 的复函 》
也指出： “企业招用合同制工
人在试用期内发现患有精神病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正因为曾彤彤患有精神
病， 尤其是她在2个月的试用
期中请病假就达 47天 ， 加之
该病的产生与公司无关， 表明
其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不能
满足公司对她的基本要求， 不
能提供公司对持续的、 有效的
劳动力付出的期待 。 在此情
况下 ， 公司将其解聘并无不
当。

廖春梅 法官

试用期2个月请病假47天，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